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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20年 4月 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此次修订新增

了将工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污许可制度进行监管的要求。为落实《固废法》要求，生态环境部

以绿色通道的形式对《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试行）》（以下简称

标准）进行立项，并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承担标准的编制工作，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陕西省环境调查评估中心作为协作单位，共同参与标准编制

工作。

1.2 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组，制定工作方案。2019年 9月，组建技术规范编制组，确定生态环境

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陕西省环境调查评估中心作为协作单位，召开讨论会，

明确各阶段工作任务，开展文献调研并着手起草标准初稿。

（2）开展座谈研讨和典型企业调研工作，形成标准初稿。2019年起，编制组先后赴上

海等地开展调研，多次与地方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以及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汽通用汽

车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进行交流研讨，根据标准编制思路草拟并发放固体废物载明信息表，

组织企业进行试填报，结合调研与试填报成果编写完成标准初稿。

（3）多次与管理部门沟通汇报。2019年 9月至 2021年 4月，编制组多次修改完善标

准内容，向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汇报工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污许可证的总体情况及重点

内容、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按照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4）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组在充分结合管理部门、企业及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组织制定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并于 2021年 4月 19日通过专家技术审查会。

2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概况

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巨大，集中特征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2017年，

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33.16亿吨，综合利用量 18.1亿吨，处置量 7.9亿吨，贮存量

7.8亿吨，倾倒丢弃量 73.04万吨（综合利用量含对往年贮存量的利用，利用量、处置量和

贮存量均包含企业自行处置的部分），综合利用率达到 55%，处置率 24%。全国危险废物产

生量 6936.89万吨，综合利用量 4043.42万吨，处置量 2551.56万吨，贮存量 870.8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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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污许可的技术体系尚不完善。在已发布的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中，

有近 40%未对工业固体废物提出管理要求，有固体废物要求的技术规范对固废规定深度不

一且缺少规范的填报要求；大部分包含固体废物管理要求的行业技术规范中，未根据行业特

点明确填报要求和许可事项；已发放的排污许可证中固废排放信息表仅包括固废类别、产量、

去向等，对于厂内贮存、自行处置设施等固废管理的关键环节未作要求，固废管理特征不明

显，重点不突出。对于排污许可平台而言，目前固体废物只是一张通用表格，没有体现固体

废物贮存场所和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及相关参数，也没有设置与行业技术规范衔接的填报模块。

对于证后管理而言，一方面，执行报告缺乏固体废物的填报要求、填报模块和提交要求，另

一方面，许可证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要求不明确，缺乏台账记录（类别、出入库信

息、贮存、处置）、贮存要求、污染控制要求、实际利用处置途径及最终去向等相关内容。

3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为全面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规范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强化监管，

新修订的《固废法》提出“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要求。为落实

排污许可证“一证式”管理要求，需要统一工业固体废物排污许可技术要求。截至目前，国

家和地方层面尚未出台配套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指导文件，亟需出台标准明确将工业固

体废物纳入排污许可的范围、方式、内容，引导并规范排污单位在排污许可平台上填报相关

申请信息，指导核发机关审核确定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制定本标准十分必要。

4 标准制定的原则

（1）依法依规。以《固废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

条例、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依据，既不放松现有环境管理要求、也不增加新的环

境管理要求，在不增加企业负担前提下，确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的固体废物基本情

况、许可事项和环境管理要求。

（2）统筹兼顾。在制度衔接上，按照《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

81号）等文件要求，整合衔接环评、环境标准、固体废物管理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满足

“一证式”管理需要，使排污许可制度真正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在适用范

围上，基于不同行业排污单位工业固废的产生、收集、处理处置的区别与联系，充分做好与

相关行业技术规范的衔接。

（3）科学合理。根据排污单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贮存、处置的特点以及环境管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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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有针对性地提出管控要求，细化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报告等证后环境管理要求，提高可

操作性，为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单位开展排污许可工业固体废物部分的申报工作以及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标准框架

本标准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情况填报要求、污染

防控技术要求、环境管理台账编制要求、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合规判定方法共 8

章。

5.2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污染防控技术要求、环

境管理台账编制要求、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合规判定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及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

证中工业固体废物相关的申请信息，适用于指导审批部门审核确定排污单位填报的排污许可

证中固体废物相关的许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B0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B07），黑色金属矿采

选业（B0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B09），非金属矿采选业（B10），造纸和纸制品业（C2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C2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医药制造业（C27），

化学纤维制造业（C2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金属制品业（C33），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D44），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N77）等行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且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名录》应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其他行业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5.3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标准引用的有关文件名称及文号，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引用文件主要包括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鉴别标准，相关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危险废物收集、储存、运输、处置技术规

范，相关管理文件或标准等。

5.4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一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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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贮存、处置 7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5.5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5.5.1基本原则

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申请排污许可证时，主要产品及产能、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信息、废水/废气的产排污节点及污染防治设施等基本情况应参照相关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填报，涉及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相关信息应按照本标

准要求填报；已经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在工业固体废物模块补充填报工业固体废物

相关信息。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增加需要在排污

许可证中载明的内容并填入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中“有核发权的地方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增加的管理内容”一栏。

排污单位工业固体废物相关基本情况应按照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别填报，排

污单位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法律责任。

5.5.2固体废物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包括固体废物的名称、代码、产生环节、物理性状及去向等信息。

5.5.3自行贮存设施信息

自行贮存设施是指排污单位厂界内贮存固体废物的设施，填报信息包括贮存设施名称、

编号、类型、位置、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设计贮存的固体废物的名称、代码、数量、计

量单位等信息。

5.5.4自行处置设施信息

自行处置设施是指排污单位厂界内处置固体废物的设施，填报信息包括生产设施外单独

建设的自行处置设施名称、编号、类型、位置、自行处置方式，设计处置固体废物的名称、

代码、数量、计量单位等信息。

5.5.5设施编号

排污单位填写自行贮存和处置设施的内部编号，无内部设施编号的按照 HJ 608规定的

污染防治设施编号规则编号并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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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污染防控技术要求

通过梳理统计相关标准对排污单位生产运营期间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管

理规定，本标准分类提出环境管理要求。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贮存场和处置场生产

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要求还应符合 GB 18599、GB 15562.2、 GB 30485

和 HJ 2035等标准规范要求。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有更严格要求的，也可以纳入排污许

可证，并强化证后管理。

属于危险废物的，其贮存场和处置场生产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要求

还应满足 GB 15562.2、GB 18484、GB 18597、GB 18598、GB 30485、HJ 2025 和 HJ 2042

等标准规范要求，或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贮存、利用和处置。包含但不

限于以上环境管理要求纳入排污许可证，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有更严格要求的，也可以

纳入排污许可证，并强化证后管理。

考虑到目前暂时没有发布土壤及地下水相关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所以本标准规定，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相关要求待土壤及地下水相关自行监测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

5.7环境管理台账编制要求

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及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应按照本标准及 HJ 944记录环境

管理台账，危险废物还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8、HJ 2042 及《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

计划制定指南》等标准文件的相关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还应符合 GB 18599、HJ 2035

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贮存、处置信息。严格按照实际生产状况记录固体废

物产生情况，包括记录时间、产生环节、废物名称、废物代码、物理性状、去向等，并建立

台账记录报告。本标准规定了台账记录频次，排污单位应结合生产记录确定环境管理台账合

理记录频次，也可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记录频次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贮存及处置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台账应包括记录时

间、贮存设施名称、贮存工业固体废物名称、代码、入库量、出库量等。工业固体废物自行

处置设施台账主要包括记录时间、自行处置设施名称、运行状态、自行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名

称、自行处置量等。

危险废物产生信息和危险废物接收情况根据《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确

定，待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技术规范发布后，从其规定；危险废物贮存、处置情况按月度统计；

贮存、处置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每周或每批次记录 1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信息和接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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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每月记录 1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情况按月度统计；贮存、处置设施运行管理

信息每周或每批次记录 1次。

5.8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执行报告是排污单位在排污许可管理过程中自证守法的重要方式，也是管理部门开展许

可证证后监管的重要基础。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周期分为年度、季度或月度，排

污单位应根据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频次、内容编制相应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排污单位根据

已核发的技术规范要求提交执行报告，但需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及去向统计报表。

属于危险废物的，执行报告内容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8、HJ 2042 及《危险废物

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等标准及文件的相关要求。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执行报

告内容应符合 GB 18599、HJ 2035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5.9合规判定方法

合规是指产生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许可事项和环境管理要求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有

下列情形的视为不合规：排污单位生产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行为不符合

GB 15562.2、GB 18484、GB 18597、GB 18598、GB 18599、GB 30485、HJ 2025、HJ 2035

和 HJ 2042等标准规范要求；未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台账要求规范记

录相关信息；未按要求编制并提交执行报告等。

6标准实施措施及建议

（1）做好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衔接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管理需要做好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管理的衔接

工作。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主要管控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工艺和设施，以经营单位具有符

合要求的运输工具、贮存和处置技术、污染防治设施等为主要许可条件。排污许可制度是依

法规范企事业单位排污行为的环境管理制度，依托排污许可证对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集

中处置过程排放的废气、废水和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规范化管理，同时管控固体废物产生者

的自行利用和处置设施。排污单位的基本信息、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监测内容等为经

营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共有，应保持一致。针对已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直接申

请排污许可证；未申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建议两证同时申领，并持续探索推动两

证衔接研究。

（2）进一步推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加快与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工作的衔接，按照本标准内容尽快建设工业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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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模块，便于排污单位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用，促进本标准的落地。

（3）加大对企业和管理部门的宣传培训力度

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对各行业提出了精细化管理要求，本标准涉及的工业固体废物许可要

求和环境管理内容多，应加大对企业和审批部门的培训，帮助理解本标准的要求，指导企业

申请和审批部门核发。

（4）适时开展标准实施评估

由于产生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排污单位行业多样、工艺现状复杂、基础数据不足，

本标准的部分条款还不够完善。建议结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适时开展本标准实施

效果评估，必要时开展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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